粤招〔2017〕3号

关于做好2017年广东省高职院校依据

学考成绩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招生委员会，各普通高职院校：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增加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通知》（粤教考〔2016〕6号）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7年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粤教考函〔2016〕29号）精神，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积极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确保我省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工作公平、公正、安全、有序实施，结合我省实际，现就做好2017年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切实增强责任意识

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工作是我省推进和落实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成为高职院校招生主渠道的具体体现，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的志愿填报工作和招生录取工作，关系到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公正，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各高职院校要加强学校招生委员会建设，在制定学校招生计划、确定招生政策和规则、决定招生重大事项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要成立以学校主管校（院）长负责的招生录取工作机构，统筹部署，严格要求，明确职责，分工负责。要建立招生责任制，由校长签发录取通知书，对录取结果负责。录取期间，各院校要注意校内录取现场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与协调，保持与省招生办公室的密切联系与沟通，确保录取工作顺利实施。各级招生考试机构和各高职院校要完善工作制度，突出规范管理，强化社会监督，建立健全过程透明、程序公正、权力制约的录取工作机制。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认真做好宣传工作，把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工作的实施办法、相关政策等考生须知的细节、应知的重要内容，及时、准确向社会公布，为志愿填报和招生录取工作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舆论和社会环境，确保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安全、有序。
二、志愿设置和考生志愿填报

（一）志愿设置

院校志愿数设置为10个。每个院校志愿下设6个专业志愿和一个服从专业调剂志愿。具体招生的院校和专业见“广东省2017年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录取招生专业目录”（以下简称“招生专业目录”）。
（二）志愿填报方式

2017年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实行网上填报志愿。凡参加了2017年1月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的语文、数学、英语考试（以下简称“学考”）的考生，可以填报志愿。填报志愿时，考生须先凭高考考生号和密码登录省教育考试院普通高考管理系统考生端（网址为：http://www.ecogd.edu.cn/pgks/）填报院校和专业志愿，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志愿确认，再到中学（报名点）办理志愿表签名手续。考生可自行上网填报或到中学（报名点）集中填报。

（三）志愿填报时间

考生网上填报志愿：3月24日8：00－27日18：00。

考生网上确认志愿：3月27日8：00－28日16：00。
（四）网上志愿填报流程

1．了解学考成绩及排位。省招生办公室在公布考生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及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时，同时公布全省考生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总分（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总分）和投档排位(文理科考生各分数段成绩数据见附件1、附件2)，供考生填报志愿时参考。

2．了解招生政策和高职院校招生章程。考生填报志愿前，要认真了解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的政策、志愿填报方式、投档模式和顺序，以及各高职院校招生网站发布的关于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的招生章程和录取规则。

3．了解专业目录和体检要求。考生根据 “招生专业目录”的要求，分文、理科填报志愿。考生填报志愿前，应认真阅读“招生专业目录”的重要说明，依照2003年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职院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和2010年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普通高职院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的有关要求，根据本人身体条件，参照所报考高职院校招生章程及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编印的“招生专业目录”中对身体条件的特殊要求，选择填报适当的专业，避开不宜就读的专业。考生填报志愿期间，要注意及时查阅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公布的“招生专业目录”增补或更正信息。

4．拟定志愿草稿表。考生上网填报志愿前，可预先填好《2017年广东省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考生志愿表》（见附件3，以下简称“志愿表”），该表由各地级市招生考试机构提供，也可在省教育考试院网站首页的“互动下载”-“下载中心”中下载。考生填报志愿，应参考院校往年录取“冷热”情况，“冷”“热”结合，形成合理志愿“梯度”，以提高录取机会。
5．网上填报志愿。考生须在规定的时段内登录省教育考试院普通高考管理系统考生端（网址为：http://www.ecogd.edu.cn/pgks/），依照事先填报并校对好的志愿表，录入所填报志愿的院校代码、专业代码以及服从其他专业调剂的标记，并网上提交。逾期不报志愿的，责任由考生自负。漏报志愿的考生只能在征集志愿阶段补报有缺额计划的院校志愿。

考生在提交所填报的志愿后，志愿填报系统将进行数据逻辑校验，如果出现红色的警告字符，所有志愿将无法提交，请考生仔细核对院校代码与专业代码后进行修改，直至正确为止。考生志愿未在网上确认前，可多次上网修改自己填报的志愿。当考生确定不再进行志愿的修改时，必须点击“志愿确认”按钮，未点击“志愿确认”的志愿无效，网上确认的志愿不得更改，录取时以考生网上确认的志愿数据为准。

6．办理签名手续。考生在网上填报志愿完成后，于3月27日-28日到原高考报名点办理志愿表签名手续。志愿表存入考生档案，考生本人不按时签名或由他人代为签名所产生的后果由考生自负。

7．各中学（报名点）要密切注意考生填报志愿的动态情况，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与网上确认截止前要预留一定的时间量，提前检查并提醒考生点击“志愿确认”按钮。3月27日-28日打印考生志愿表，组织考生办理签名手续。考生根据打印的志愿表认真核对所报院校和专业，如发现错误，可向中学（报名点）提出书面更正申请。3月28日11:00后，各中学（报名点）不再受理更正错误的申请。

8．加强宣传发动，组织好志愿填报工作。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的志愿填报工作关系着考生的切身利益，关系着高职院校录取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要予以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各市、县（区）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各中学要积极做好填报志愿的准备工作，特别要做好高职院校梯度志愿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以及各项招生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工作，让每一位考生充分知晓相关政策和要求，发动符合条件考生积极填报，指导考生合理填报志愿，不断提高招生考试工作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确保“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网上填报志愿工作安全、顺利地完成。

各级招生考试机构、各中学（报名点）在网上填报“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志愿工作开展前，要切实抓好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志愿填报的组织管理，做到“组织到位、人员到位、设备到位”，确保网上填报志愿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地级市招生考试机构负责各县（市、区）的志愿填报工作的整体组织、协调、指导，及时组织发放“招生专业目录”以及公布新增补及更正的招生宣传信息，及时处理志愿填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县（市、区）级招生考试机构要为不具备上网条件的考生妥善安排网上填报志愿的环境，网上监控各中学（报名点）志愿填报的进度，在规定的时间内整理汇总遗留问题报地级市招生考试机构处理。各中学（报名点）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已经报名参加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的考生进行网上填报志愿，并帮助考生解决在志愿填报中出现的问题。各中学（报名点）应在填报志愿截止前督促考生提早进行志愿的确认，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打印志愿表、组织考生签名等工作。

三、录取批次安排和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划定

为进一步提高考生志愿的满足率和满意度，参加依据学考成绩招生的高职院校统一安排在一个批次录取。

省招生委员会分别依据文科类、理科类专业招生计划和考生成绩情况，以考生学考语文、数学、英语科目的总分按一定比例分别划定文科类、理科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四、投档原则和比例

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录取投档实行志愿优先和分数优先相结合的投档原则，分两次录取。第一次录取分两次投档，第二次录取为征集志愿录取。
（一）第一次录取

1．第一次投档

第一次投档实行“志愿优先”。省招生办公室在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上，依据高职院校文科类、理科类专业的招生执行计划总数，按考生第一志愿，以1:1比例从高分到低分投档，总分相同按考生投档排位从高到低投档，由高职院校择优录取。

2．第二次投档

第二次投档实行“分数优先”平行志愿。第一次投档完成录取后，省招生办公室在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上，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平行志愿投档及录取实施办法>的通知》（粤招〔2010〕3号）的规定，按考生投档分数和排位从高到低，依次检索第二至第十院校志愿，依据高职院校剩余招生执行计划数，以1:1比例投档，由高职院校择优录取。

（二）第二次录取（征集志愿录取）

第一次录取结束后，如高职院校未完成计划，则组织符合条件而未被录取考生征集志愿，进行第二次录取。第二次录取以1:1比例投档，实行分数优先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第二次录取后高职院校仍未能完成的招生计划将调整到普通高考招生计划中。在征集志愿时，未被录取考生可根据各校相关专业征集志愿填报条件及资格分数线，填报征集院校志愿。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改革调整方案》（粤教考〔2008〕28号）要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成绩达不到高职院校录取要求的考生，不予投档。普通高职院校不得录取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不符合录取要求的考生。
五、录取时间安排

录取时间为4月6日-13日。具体按《广东省2017年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见附件4）执行。

六、录取工作操作办法

（一）高职院校招生工作应遵循公平竞争、公正选择、德智体全面考核、综合评价录取试点、择优录取的原则。各高职院校要切实做好高分考生的录取工作，对高分考生的退档，要慎重处理。

（二）高职院校根据公布的招生章程的录取原则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等级要求对省招生办公室投出的考生电子档案进行择优录取。高职院校审阅考生档案后，确定录取、退档考生名单。对退档考生，须注明退档原因并及时通过录取系统办理退档手续。高职院校确定的拟录取和拟退档考生名单，须经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复核确认后，才能提交省招生办审核。省招生办录检员审核退档情况，如有疑问，向高职院校提出复议要求。高职院校应认真对待录检员提出的复议意见。若二次复议时存在不合理的退档情况，省招生办公室将考生电子档案置为不容许退档状态。当投档数不超计划且考生专业志愿填报合理时，若非身体原因，一般不得退档。考生对退档提出质疑的，高职院校必须做出解答，并负责妥善处理遗留问题。
（三）高职院校录取要按照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和志愿设置情况并结合本校实际，制定科学合理的录取办法，正确处理好考生成绩与志愿的关系。当分数线上第一志愿的考生档案不足时，不得拒绝录取非第一志愿的考生。

（四）被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类型录取的考生，不能参加本次录取。未被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类型录取的考生，可填报志愿参加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被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类型录取后，仍可参加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若被本科院校录取，将取消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招生录取的录取资格，且不得转回原录取高职院校。

（五）第一次投档未达到高职院校招生计划数的，该次投出的考生档案，无特殊原因的，高职院校不得退档。

（六）高职院校必须按省招生办公室的有关规定，按时完成调档、阅档、退档、审核等环节工作，保证考生档案的正常周转和录取工作的顺利进行。

（七）由于省招生办公室或高职院校工作失误或执行政策产生偏差而造成考生落选，省招生办公室或高职院校应积极协同采取措施妥善解决。

（八）对肢体残疾、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的学习、且填报志愿合理并达到录取最低分数的考生，高职院校应按照有关政策予以录取。

（九）高职院校在完成录取工作后，应及时派联络员到省招办，依据本校及省招生办公室核准的新生录取数据打印新生录取名册，并在新生录取名册上加具校长签名及学校公章，经省教育厅计划部门核准招生计划后，由省招办录检员审核签名，并加盖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录取专用章，以此作为考生被正式录取的依据。高职院校依据该新生录取名册打印录取通知书。新生录取通知书不再加盖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录取专用章，录取通知书由校长签发（或授权签发）并加盖本校校章后连同有关入学报到须知(含大学新生应征入伍宣传单)、资助政策办法等相关材料一并直接寄送被录取考生。

（十）对属于考生个人信息及有关录取过程中需要阶段性保密的工作内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他人提供或向社会公开，严禁非法传播、出售。

（十一）被录取的新生户籍迁移按广东省公安厅治安管理局、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技工学校招生办公室《关于调整普通高职院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技工学校录取新生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通知》（广公（治）字〔2015〕9号）执行。

（十二）已被高职院校录取的往届考生，凭新生录取通知书到县（市、区）级招生办公室领取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档案，已被高职院校录取的应届考生，凭新生录取通知书到毕业学校领取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档案，并在规定的报到时间内交给有关高职院校。县（市、区）级招生办公室或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学校必须按规定整理、密封好考生的档案，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考生档案内容或收取考生的建档费。

（十三）高职院校要加强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对弄虚作假及违规录取的考生坚决取消录取资格或入学资格。

（十四）高职院校须在9月20日前将自行放弃入学资格的考生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录取系统进行退档注销，注销名单加盖院校公章寄广东省招生办公室备案。高职院校必须认真核对注销的考生名单，误注销的考生将不能参加当年的教育部学籍电子注册。

七、切实加强和规范招生录取管理

（一）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招生录取管理水平。各招生院校要加强招生工作队伍建设，选派政策水平高、作风正派、工作能力强、无直系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干部、教师在本校录取现场参加录取工作。录取期间，各地级市招生办公室、各高职院校根据录取情况可派一名联络员到广东省招生办公室录取现场，协助做好录取工作。广东省招生录取现场实行封闭管理，省招生办公室、市招生办工作人员以及招生院校联络员进入录取现场，必须佩带广东省招生办公室统一印制的录取工作证。请参加录取的工作人员携带有关证明原件（含单位介绍信、工作证和本人身份证）按相应批次规定的报到时间到录取场现场照相，办理录取工作证。

（二）加强计划管理，确保完成分类招生任务。严格执行招生计划，严禁高职院校擅自超规模、违规承诺录取学生。录取期间，第一志愿生源好的院校，可在原申报分类招生总计划内，适当增加依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录取招生计划。院校增加计划须在3月31日前向省教育厅规划处和省教育考试院高招处提出申请，经同意后在网上录取系统上办理手续。在该批次报到当日上午，院校必须在网上完成招生计划的核对。高职院校若需根据生源情况对计划进行专业间调整，专业计划的调整不得影响已投档考生利益。因生源计划调整造成的遗留问题，由高职院校负责向考生和社会解释。
（三)严格政策规定，规范高职院校招生录取管理。各级教育纪检监察机构和招生考试机构、各高职院校要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教监厅〔2014〕2号）要求，加大招生执法监察力度，加大对录取过程各环节的监管，加大对违纪违法案件查办力度，严格执行教育部有关高校招生“十严禁”、“六不准”、“30个不得”的工作规定，全面维护招生工作的良好秩序和公平公正。要坚决反对和抵制不正之风，建立公开、透明、严格管理的工作体系，不得违背招生原则和政策录取不合格考生，不得随意更改在招生章程中公布的各项承诺。若高职院校招生章程中出现与教育部规定不一致的，须按教育部规定执行。高职院校纪检监察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的全过程监督，重点监督学校职能部门在招生录取工作过程中执行教育部、省招生委员会有关招生政策规定情况，落实学校招生章程录取规则情况，学校拟录取、拟退档考生是否符合相关要求，以及遵守招生工作纪律、廉政纪律的情况。要严格实行招生考试责任追究制度，对违规违纪人员，坚决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四）加强信息管理，确保网上录取安全实施。为确保高职院校招生录取工作的安全顺利实施，各高职院校要认真做好录取工作所需计算机设备及网络的准备工作，加强对设备运行的检测和调试，确保计算机设备正常运行和网络安全畅通。

各级招生考试机构、各高职院校要加强对考生信息数据的管理，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泄露考生信息（包括考生姓名、联系方式、考试成绩），严禁兜售、贩卖考生信息，要坚决查处擅自对外公布考生信息行为，对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各高职院校要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高等学校招生信息管理规定》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招生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0〕6号文）要求，加强招生录取信息安全和规范化管理。录取期间，各高职院校要组织专门力量确保校园网的安全、畅通，要建立管理制度、保密制度和值班制度，及时堵塞管理和技术漏洞，不断完善人防、技防相结合的信息安全保障机制。要严格信息存储、检验、归档和备份管理，严格履行信息交接手续以及信息发布使用、审核及更正审批制度，确保招生录取信息准确无误。要加强网络实时监控，充分利用“高校招生安全检测平台”（网址：http://nhcc.edu.cn）进行安全漏洞检测，及时调整安全设置，采取安全措施，防止病毒感染和黑客非法入侵，严防高招网站被挂马，确保招生网站、录取管理系统以及录取数据的绝对安全，坚决杜绝安全事件的发生。

（五）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实施招生“阳光工程”。各高职院校招生录取工作要继续深入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按照《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高校招生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教学函﹝2013﹞9号）要求，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范围和内容，做到“十公开”，确保录取工作“阳光作业”。录取期间，省招生办公室将在有关媒体向社会公布首次投档情况及投档线。各高职院校要完善措施，通过学校招生信息平台及时向考生公开招生章程、录取规则、录取结果（含专业录取情况）等信息，通过多种方式提供咨询、申诉的渠道，及时处理招生信访问题，不断提高全社会对高校招生工作的满意度，使阳光工程真正成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民心工程”。省招生办公室通过相关网站和信息平台公布考生录取情况。

八、其他事宜

（一）各市招生考试机构在志愿填报过程中，若出现问题请及时与省教育考试院联系，省教育考试院高招处联系电话：020－38627821，信息管理处联系电话：020－38627912、38627916。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场各业务组联系电话将在录取系统中公布。

（二）各地级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以及各中学（报名点）采用普通高考报名时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的“普通高考管理系统考生端”进行相关业务管理。各招生考试机构及中学（报名点）不得通过代理服务器登录使用本志愿填报系统，并做好病毒防范等工作。

（三）需办理户口迁移的考生，凭录取通知书到当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考生凭招生院校发出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到所在地级市、县（市、区）招生办领取考生纸质档案，并自行带到录取院校报到。各招生院校在新生报到须知中须注明以上要求。

（四）经广东省物价管理部门批准，高职院校每录取一名新生向广东省招生办公室缴交网上录取费30元，未缴纳网上录取费的，不予办理录取有关手续。具体缴款办法如下:

1．招生数量较大的院校，录取前按招生计划数预缴录取费，凭省教育考试院开出的缴款通知书（录取前将以邮寄方式邮至学校招办）到学校开户行缴交，余款待录取后按实际录取数补齐（往年余款可冲减）。

2．招生数量较少的院校，凭省教育考试院开出的缴款通知书按实际录取数到附近银行交付现金或通过银行汇款。录取现场不收费。

（五)广东省省属普通高职院校新生不报到的注销工作安排在9月20日前进行，请各高职院校在9月10日前安排新生报到。具体操作办法另文通知。

附件：1.2017年广东省依据学考成绩招生文科类分数段统      计表
2.2017年广东省依据学考成绩招生理科类分数段统计表
3.2017年“广东省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考生志愿表（样式）
4.2017年广东省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

2017年3月13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教育部学生司，教育部考试中心，蓝佛安副省长，林积副秘书长，省委、省政府办公厅，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省招生委员会委员，省教育厅厅领导、省教育厅有关处室。

附件1
2017年广东省依据学考成绩招生
文科类分数段统计表

	分数段
	分数段人数
	累计人数

	275以上
	13
	13

	270-274
	60
	73

	265-269
	175
	248

	260-264
	387
	635

	255-259
	706
	1341

	250-254
	1037
	2378

	245-249
	1312
	3690

	240-244
	1633
	5323

	235-239
	1863
	7186

	230-234
	2153
	9339

	225-229
	2254
	11593

	220-224
	2415
	14008

	215-219
	2585
	16593

	210-214
	2702
	19295

	205-209
	2716
	22011

	200-204
	2838
	24849

	分数段
	分数段人数
	累计人数

	195-199
	3043
	27892

	190-194
	3013
	30905

	185-189
	3026
	33931

	180-184
	3148
	37079

	175-179
	3125
	40204

	170-174
	3054
	43258

	165-169
	3079
	46337

	160-164
	3300
	49637

	155-159
	3231
	52868

	150-154
	3069
	55937

	145-149
	3119
	59056

	140-144
	3121
	62177

	135-139
	3136
	65313

	130-134
	3086
	68399

	125-129
	3014
	71413

	120-124
	2848
	74261

	115-119
	2862
	77123

	110-114
	2719
	79842

	105-109
	2523
	82365

	100-104
	2233
	84598


附件2
2017年广东省依据学考成绩招生
理科类分数段统计表

	分数段
	分数段人数
	累计人数

	275以上
	12
	12

	270-274
	68
	80

	265-269
	236
	316

	260-264
	556
	872

	255-259
	933
	1805

	250-254
	1402
	3207

	245-249
	1757
	4964

	240-244
	2100
	7064

	235-239
	2458
	9522

	230-234
	2745
	12267

	225-229
	2876
	15143

	220-224
	2957
	18100

	215-219
	3053
	21153

	210-214
	2985
	24138

	205-209
	2993
	27131

	200-204
	2907
	30038

	195-199
	2871
	32909

	分数段
	分数段人数
	累计人数

	190-194
	2878
	35787

	185-189
	2785
	38572

	180-184
	2547
	41119

	175-179
	2423
	43542

	170-174
	2335
	45877

	165-169
	2127
	48004

	160-164
	2000
	50004

	155-159
	1872
	51876

	150-154
	1778
	53654

	145-149
	1703
	55357

	140-144
	1656
	57013

	135-139
	1595
	58608

	130-134
	1578
	60186

	125-129
	1460
	61646

	120-124
	1396
	63042

	115-119
	1362
	64404

	110-114
	1193
	65597

	105-109
	1134
	66731

	100-104
	1010
	67741


附件3
	2017年广东省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
考生志愿表（样式）

	考生号：                           姓名：                            


	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
	志愿号
	院校

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1  代码
	专业2  代码
	专业3  代码
	专业4 代码
	专业5 代码
	专业6 代码
	服从专业调剂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本表仅供网上报志愿时录入用，考生志愿以网上确认为准。考生志愿一经确认，不得更改。

                                       考生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4
2017年广东省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

	日期
	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工作内容

	4月6日-9日
	第一次录取

	4月6日
	上午，高职院校网上报到，模拟投档，高职院校确定计划调整原则，确认招生计划；

下午省招办第一次投档，投文理类第一志愿（按志愿优先）考生档案；

下午高职院校阅第一投档考生档案。

	4月7日
	上午高职院校阅第一投档考生档案，9:00前清档，12:00录检结束；

下午省招办第二次投档，按分数优先平行志愿模式投文理类第2到10志愿考生档案。

	4月8日
	上午高职院校阅第二次投出的考生档案；

中午11:00前清档；

下午17:00录检结束。

晚上整理文理类高职院校缺额计划。

	4月9日
	整理高职院校缺额计划。12:00向社会公布高职院校缺额计划。

	4月9日-13日
	第二次录取（征集志愿和第二次录取）

	4月9日-10日
	4月9日16:00-4月10日18:00，考生补报志愿；

4月10日20:00省招办投文理类征集志愿考生档案。

	4月11日
	上午高职院校阅征集志愿考生档案，11:00前清档，

下午16:00录检结束。

	4月12日
	处理遗留问题。

	4月13日
	高职院校办理录取手续。


注：录取工作日程表如有变动，请以录取系统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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